
李洁、崔巍、石家庄东浩成进
出口贸易有限公司：

本 院 受 理 上 诉 人 廖 艳 平
诉被上诉人石家庄鼎力融资
担 保 有 限 公 司 、王 二 英 、李
洁、崔巍、石家庄东浩成进出
口贸易有限公司追偿权纠纷
一 案 ，已 经 审 理 终 结 。 因 你
用 其 他 方 式 无 法 送 达 ，依 照

《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民 事 诉 讼
法》第九十五条的规定，向你
公 告 送 达（2022）冀 01 民 终
2892 号民事裁定书。本院裁
定 ：本 案 按 上 诉 人 廖 艳 平 自
动 撤 回 上 诉 处 理 ，一 审 民 事
判决自本裁定书送达之日起
发生法律效力。公告刊登日
期 即 为 公 告 发 出 日 期 ，自 本
公 告 刊 登 之 日 起 ，经 过 三 十
日即视为送达。

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
民法院

杨志强：
本 院 受 理 杨 金 龙 诉 你 民

间 借 贷 纠 纷 一 案 ，现 依 法 向
你 公 告 送 达 起 诉 书 副 本 、应
诉 通 知 书 、举 证 通 知 书 及 开
庭传票。自公告起 30 日即为
送达。提出答辩和举证的期
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
和 30 日内。并定于举证期满
后 第 三 日 上 午 九 时（遇 节 假
日 顺 延）在 本 院 第 六 审 判 庭
开 庭 审 理 本 案 ，逾 期 将 依 法
缺席判决。

平山县人民法院

平山县地润房地产开发有限
公司：

本 院 受 理 郄 梅 琴 诉 你 司
房 屋 买 卖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，现
已审理终结。现向你公告送
达（2022）冀 0131 民 初 699 号
民事判决书。自公告起 30 日
内来本院领取。逾期视为送
达 。 如 不 服 本 判 决 ，可 在 公
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
上 诉 状 及 副 本 ，上 诉 于 石 家
庄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，逾 期 即
发生法律效力。

平山县人民法院

平山县地润房地产开发有限
公司：

本 院 受 理 武 静 怡 诉 你 司
房 屋 买 卖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，现
已审理终结。现向你公告送
达（2022）冀 0131 民 初 700 号
民事判决书。自公告起 30 日
内来本院领取。逾期视为送
达 。 如 不 服 本 判 决 ，可 在 公
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
上 诉 状 及 副 本 ，上 诉 于 石 家
庄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，逾 期 即
发生法律效力。

平山县人民法院

平山县地润房地产开发有限
公司：

本 院 受 理 梁 志 亮 诉 你 司
房 屋 买 卖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，现
已审理终结。现向你公告送
达（2022）冀 0131 民 初 701 号
民事判决书。自公告起 30 日
内来本院领取。逾期视为送
达 。 如 不 服 本 判 决 ，可 在 公
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
上 诉 状 及 副 本 ，上 诉 于 石 家
庄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，逾 期 即
发生法律效力。

平山县人民法院

平山县地润房地产开发有限
公司：

本 院 受 理 付 玉 龙 诉 你 司
房 屋 买 卖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，现
已审理终结。现向你公告送
达（2022）冀 0131 民 初 702 号
民事判决书。自公告起 30 日
内来本院领取。逾期视为送
达 。 如 不 服 本 判 决 ，可 在 公
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
上 诉 状 及 副 本 ，上 诉 于 石 家
庄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，逾 期 即
发生法律效力。

平山县人民法院

徐桂芬、闫汉志：
本 院 执 行 的 申 请 执 行 人

雷 声 昂 与 被 执 行 人 徐 桂 芬 、
闫汉志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
案 ，现 向 你 二 人 公 告 送 达 石
家 庄 市 裕 华 区 人 民 法 院
（2022）冀 0108 执 1718 号执行
裁定书之一（拍卖）、之二、网
络询价报告三份。请你自本
公告刊登之日起 30 日内到石
家 庄 市 裕 华 区 人 民 法 院（石
家 庄 市 裕 宁 街 77 号）领 取 上
述文书，逾期视为送达。

石家庄市裕华区人民法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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